
附件1

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

单位：扎兰屯市教育局

	序号
	违法行为
	免予处罚的情形
	法律依据
	配套监管

措施

	1
	对违反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处罚
	违法行为情节轻微，且已经纠正的，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；
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；
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，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；
证据不足，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；其他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。
	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三十六条 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不再给予行处政罚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四十条 违法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，不得给予行政处罚。
	批评教育

	2
	民办教育机构违规定招收学生
	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,且违法行为轻微，积极配合整改，未造成危害后果的。
	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	批评教育

	3
	对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有作弊行为或使用假教师资格证书的处罚
	违法行为情节轻微，且已经纠正的，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；
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；
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，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；
证据不足，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
精神病人、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；
其他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三十一条 精神病人、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，不予行政处罚.
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第三十六条 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不再给予行处政罚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四十条 违法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，不得给予行政处罚。
	批评教育

	4
	对民办学校办学条件不达标、实施违规违法办学行为、年度检查不合格或违反资产管理、招生等方面规定的处罚
	违法行为情节轻微，且已经纠正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；
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；
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，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；
证据不足，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
其他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第三十六条 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不再给予行处政罚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第四十条 违法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，不得给予行政处罚。
	批评教育

	5
	对民办学校出资人违法违规获取回报的处罚
	违法行为情节轻微，且已经纠正的，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；
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；
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，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；
证据不足，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
其他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第三十六条 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不再给予行处政罚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第四十条 违法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，不得给予行政处罚。
	批评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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